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練處場地租借申請及管理辦法 
107年 9月 19日 107 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年 2月 19日 108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5月 25日 109年度第 2次 ISO品質管理系統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利用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練處(以下簡稱本處)場地設施，並釐

清借用權責，特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練處場地租借申請及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租借目的：本處在不影響業務執行及不妨害本校校內學生正規授課權益情形許

可下，租借場地供校內外單位舉辦合乎本處營運目標，且具教育性及技術性之活動。 

第三條   租借對象：包括政府機關、學校及經合法登記有案之機關團體及公司行號，但

以本校教職員生之使用為優先。 

第四條   開放租借範圍： 

一、海事人員訓練處模擬機 

(一)教學大樓六樓油貨模擬機。 

(二)教學大樓五樓全功能操船模擬機。 

(三)教學大樓五樓多功能操船模擬機。 

(四)教學大樓四樓多功能操船模擬機。 

(五)教學大樓四樓 GMDSS模擬機。 

(六)教學大樓三樓輪機模擬機。 

(七)教學大樓一樓輪機模擬機。 

(八)行政大樓四樓電子海圖模擬機。 

二、海事人員訓練處教室 

(一)海訓一教室。 

(二)海訓二教室。 

(三)海訓三教室。 

(四)海訓四教室。 

三、海事人員訓練處實作場地 

(一)碼頭設施:各式動力小船、各式救難艇筏、直升機吊掛設備、錨絞機及訓



 
 

練用舷梯。 

(二)求生池。 

(三)滅火場。 

第五條   租借時間： 

一、凡校外單位及本校其他單位租借本處設施時，使用時間應與本處訓練時間

錯開，且以本處執行業務時間為主；校內單位租借本處場地設備，於校內

契約簽訂或行政簽文程序時須會辦本處。 

二、開放租借時間以上班時間為原則，時段分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

至五時，依時段租借，如有非上班時間借用需求，再另案處理，其所滋生

額外費用由租借單位支付。 

第六條   租借相關規定： 

一、申請辦法： 

(一)須檢附場地租借申請表(如附件一)及計畫契約書或租借場地用途、上課

課程相關文件資料，於活動日一個月前向本校海事人員訓練處提出場地

租借申請，經同意後須於使用當日前一週(含例假日)繳交租借金額，辦

妥租借手續。申請流程(如附件二)、收費標準(如附件三)。 

(二)校外單位及團體須取得本校海事人員訓練處同意租借函文，視為租借場

地程序完成，方可使用場地。 

(三)如本校其他單位租借場地，須於校內簽文程序核准完成後，始得使用場

地。若為執行計畫所需，須另檢附完成校內簽核程序之計畫契約書或合

約書與計畫核定清單。如為執行計畫之借用，同意俟該計畫部分或全案

執行結束後付款。 

二、租借終止：場地使用完畢，經本處管理單位檢視無損及恢復整潔後，始得離

場。  

三、租借變更與取消：經本處同意租借後，本處如因特殊需要無法於約定之日

期出借場地時，得事先與借用單位重新協議，並作適當之調整或取消租借

事宜。 

http://student.nkmu.edu.tw/nkmu_pes/?act=form&amp;cmd=list


 
 

四、租借注意事項： 

(一)借用單位於場地租借前後須與該場地負責人員進行設備點收，確認場

地設備數量及功能無誤。 

(二)場地使用期間之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公共秩序應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

妥為處理，如於操作中造成人員傷亡，本處不負責相關責任，借用單位

對活動進行，應確實配足安全人員並遵守相關法令規定，並自負一切法

律責任。 

(三)如因操作不當，造成相關設施(備)故障，借用單位須照價賠償或修復。 

(四)欲從事現場錄影、錄音、實況轉播、架設機器等，均應於事前與本處協

調；所有錄影、錄音及轉播行為如有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自行負責。 

(五)各場地均須有合格師資在旁指導，操作人員須有相關合格之證照，如需

本處派員協助，所滋生之費用由借用單位支付。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者，不予租借，而已核准或正進行者立即強制停止使用，並由借用

單位負責一切損失。 

一、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者。 

二、使用事實與申請內容不符且未事先告知。 

三、損毀本處場地或設施。 

四、將場地私自轉讓他人使用者。 

五、未經許可擅自破壞或改變設備之原有用途者。 

第八條   本校場地僅供借用單位使用，建議借用單位應依訓練內容加強投保相關保險。 

第九條   借用單位同意上述所有條文並簽署同意切結書後，始得借用。 

第十條   基於學校資源共享，本校各單位如為辦理招生或教學活動可免費租借本處之場

地設備，請借用單位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海事人員訓練處 ISO品質管理系統審查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 立 高 雄 科 技 大 學 海 事 人 員 訓 練 處 場 地 租 借 申 請 單 

借用單位
(公司) 

 承辦人員 
姓名及職稱 

 公司 
聯絡電話 

 

分機  

身分證號碼 
 

行動電話 
 

用 途  

借用附註 
 

借用 

場所 

（勾選） 

教學大樓 

□6樓油貨模擬機 □5樓全功能操船模擬機 □5樓多功能操船模擬機 

□4樓多功能操船模擬機 □4樓 GMDSS模擬機 □3樓輪機模擬機 

□1樓輪機模擬機 

行政大樓 □4樓電子海圖模擬機 

海訓大樓 □海訓 1教室 □海訓 2教室 □海訓 3教室 □海訓 4教室 

實作場地 /

裝備 

□求生池 □滅火場 □高科海訓 2號 □充氣式救生筏 □快速救難艇 

□半截充氣式快速救難艇 □密閉式救難艇 □直升機吊掛設備  

□錨絞機及訓練用舷梯 □高空訓練作業塔 □海上人員接駁訓練塔 

□風電專業教室 □風電教室報到區域 □滅火訓練個人防護裝備 

□海上求生個人防護裝備 □高空訓練個人防護裝備 

□需本處專業人員協助(滋生費用由租借單位支付) 

借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起 

至     年   月    日      時 止 
共  日  小時 

付款時間 

（勾選） 

□使用當日前一週(含例假日)繳交租借金額。  

□執行計畫之借用，俟該計畫部分或全案執行結束後繳交租借金額。(限校內單位) 

付款方式 

（勾選） 

支付場地使用費：新台幣   萬   仟   佰元整 

□現金  □匯款   

使用人數 
 

 
自備器材 

 

 
擬借用器材 

 

 

租借前場地 /

設備確認記錄 

□場地/設備完整，無損壞 

□設備無損壞或功能異常 

□確認場地整潔 

備註事項 

 

租借前場地/設備 

確認承辦人員 
組長簽核 處長簽核 借用單位承辦人員 

 
   

借用完畢記錄 

□合格 
□設備損壞/功能異常 
□未保持場地整潔 
因操作不當，造成相關設
施(備)故障，借用單位須
照價賠償或修復。 

備註事項 

 



 
 

借用單位承辦人員 
租借後場地/設備 

確認承辦人員 
組長簽核 處長簽核 

 
   

注 

意 

事 

項 

一、借用單位(申請人)同意依照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練處租借申請及管理

辦法之規定辦理場地借用申請。 

二、申借場地請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本處場地以優先提供本處訓練班、本校教學

單位、行政單位使用為原則。 

三、借用單位不可有與申請性質用途不符之情形或有影響教學、研究或其他校務運

作之情事，或有違背政府法令、本處相關規定時，如經查覺本處得立即停止租

用，沒收所繳相關費用，並不作任何賠償。 

四、場地使用期間之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公共秩序應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妥為處 

理，如於操作中造成人員傷亡，本處不負責相關責任，借用單位對活動進行，

應確實遵守相關法令規定，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五、如因操作不當，造成相關設施(備)故障，借用單位須照價賠償或修復。 

六、欲從事現場錄影、錄音、實況轉播、架設機器等，均應於事前與本處協調；所

有錄影、錄音及轉播行為如有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自行負責。 

七、各場地均須有合格師資在旁指導，操作人員須有相關合格之證照，如需本處派

員協助，所滋生之費用由借用單位支付。 

================================================================================ 

同意切結書 

本人                  已詳閱上述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練處場地租

借申請及管理辦法，並無異議，特立此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公司機關統一編號或校內單位職稱： 

連絡電話： 

 

                       年      月      日 



 
 

附件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練處場地租借申請流程 

 

 

 

場地諮詢 

實地勘察 

申請 

審查 

活動舉辦前一個月 

檢附下列文件 

(1)活動計畫書 

(2)申請表 

(3)計畫契約書

或核定清單 

通過後 

召開協調會 

不通過 

活動不得於本處舉辦 

繳費 
活動舉辦前一週 

繳清場地租借費用 

使用前置作業

初勘 

活動開始 

活動後複驗 

結案 

場地設備無損壞 

活動完成 

損壞後續處

理及賠償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旗津校區)場地設備借用收費基準表 

編號 場地名稱 
場地 

管理單位 
所在校區 

容量

(人) 

單位收費標準 

（元/時段） 
備註 

場地費 

(未稅) 
水電費 

87 U523多功能教室 
旗津綜合業務處 

第一組 
旗津校區 130 5,400 2,000 

88 1F輪機模擬機教室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12 33,000 1,000 1.租借時

段至少

4小

時，未

滿 4小

時以 4

小時

計。 

2.海訓處

場地設

備屬貴

重儀

器，且

需專業

人員管

理操

作，由

該單位

自行收

費管

理，且

不適用

第 12

點第 1

款第

2、3目

規定。  

89 4FGMDSS模擬機教室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16 22,000 1,000 

90 4F多功能教室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16 33,000 1,500 

91 5F多功能教室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16 35,000 1,000 

92 5F全功能教室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16 50,000 1,500 

93 6F油貨模擬機教室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35 27,000 1,000 

94 4F電子海圖教室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16 30,000 1,000 

95 求生訓練池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50 6,000 2,000 

96 滅火場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50 6,000 1,500 

97 船一教室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50 4,000 1,000 

98 船二教室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50 4,000 1,000 

99 船三教室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50 4,000 1,000 

100 船四教室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33 2,000 1,000 

101 

碼頭其他訓練設備 

(含直升機吊掛訓練

設備、錨絞機、訓練

用舷梯。)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35 3,000 200 

102 
海洋一號 

(90HP舷外機)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5 1,500 200 

1.不含駕

駛及油

資。 

2.租借時

段至少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旗津校區)場地設備借用收費基準表 

編號 場地名稱 
場地 

管理單位 
所在校區 

容量

(人) 

單位收費標準 

（元/時段） 
備註 

場地費 

(未稅) 
水電費 

103 
快速救難艇 

(60HP舷外機)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18 1,500 200 

4小

時，未

滿 4小

時以 4

小時

計。 

3.海訓處

場地設

備屬貴

重儀

器，且

需專業

人員管

理操

作，由

該單位

自行收

費管

理，且

不適用

第 12

點第 1

款第

2、3目

規定。 

104 
半截充氣式快速救難

艇(90HP舷外機)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6 1,500 200 

105 密閉式救難艇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校區 18 1,500 200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旗津校區)場地設備借用收費基準表 

編號 場地名稱 
場地 

管理單位 
所在校區 

容量
(人) 

單位收費標準 
（元/時段） 

備註 場地/ 
裝備費 
(未稅) 

水電費 

106 
高科海訓 

2號動力小船 
海事人員
訓練處 

旗津校區 16 12,000 200 

1.含駕駛及油資。 
2.租借時段至少4 
小時，未滿4小
時以4小時計。 

3.高科海訓2號屬
特種小船，執行
訓練業務僅能於
港內實施。另出
海之航行海域為
沿岸5海浬內。 

4.海訓處場地設備
屬貴重儀器，且
需專業人員管理
操作，由該單位
自行收費管理，
且不適用第12點
第1款第2、3目
規定。 

107 充氣式救生筏 
海事人員
訓練處 

旗津校區 15 
A:1,500 
B:9,000 

200 

1.A:充氣式救生筏
租借費用。 

B:充氣式救生筏
氣瓶灌氣及收
整費用。(無
水電費) 

2.租借時段至少4
小時，未滿4小
時以4小時計。 

3.海訓處場地設備
屬貴重儀器，且
需專業人員管理
操作，由該單位
自行收費管理，
且不適用第12點
第1款第2、3目
規定。 

108 

滅火訓練 
個人防護裝具 
(含消防衣

褲、頭盔、手
套、防火鞋、
自攜式呼吸防
護器 SCBA) 

海事人員
訓練處 

旗津校區 1 1,500/套 0 

1.租借時段至少4
小時，未滿4小
時以4小時計。 

2.每次租借最大量
為10套。 

3.個人防護裝備僅
提供於校內使
用。 

4.海訓處場地設備
屬貴重儀器，且
需專業人員管理
操作，由該單位
自行收費管理，
且不適用第12點
第1款第2、3目
規定。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旗津校區)場地設備借用收費基準表 

編號 場地名稱 
場地 

管理單位 
所在校區 

容量
(人) 

單位收費標準 
（元/時段） 

備註 場地/ 
裝備費 
(未稅) 

水電費 

109  

海上求生 
個人防護裝具
(浸水衣、救

生衣) 

海事人員
訓練處 

旗津校區 1 800/套 0 

1.租借時段至少4
小時，未滿4小
時以4小時計。 

2.每次租借最大量
為12套。 

3.個人防護裝備僅
提供於校內使
用。 

4.海訓處場地設備
屬貴重儀器，且
需專業人員管理
操作，由該單位
自行收費管理，
且不適用第12點
第1款第2、3目
規定。 

110 

高空訓練 
個人防護裝備 
(含安全帽、
安全帶、限位
繩、雙掛勾、
安全鞋、其他
安全設備) 

海事人員
訓練處 

 旗津校區  5,000/套  

1.租借時段至少4
小時，未滿4小
時以4小時計。  

2.使用高空訓練作
業塔及海上人員
接駁訓練塔，須
具有GWO合格證
書，且有相關作
業教學經驗老
師，使可借用。 

3.個人防護裝備僅
提供於校內使
用。 

4.海訓處場地設備
屬貴重儀器，且
需專業人員管理
操作，由該單位
自行收費管理，
且不適用第12點
第1款第2、3目
規定。 

111 
高空訓練 
作業塔 

海事人員
訓練處 

旗津校區 15 3,000 200 

112 

海上人員 
接駁訓練塔 
(陸上、碼
頭)及接駁

艇 

海事人員
訓練處 

旗津校區 15 3,000 200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旗津校區)場地設備借用收費基準表 

編號 場地名稱 
場地 

管理單位 
所在校區 

容量
(人) 

單位收費標準 
（元/時段） 

備註 場地/ 
裝備費 
(未稅) 

水電費 

113 風電教室 
海事人員
訓練處 

旗津校區 12 3,000 1,000 

114 
風電教室報
到區域 

海事人員
訓練處 

旗津校區 24 5,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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